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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被继承人周自德、阎玉枝的合法继承人及
受遗赠人：

被继承人周自德（男，1937 年 6 月 21
日出生）、阎玉枝（女，1938 年 1 月 15 日出
生）的遗嘱继承人周建和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向我处提出遗嘱继承公证申请，并
称：被继承人周自德、阎玉枝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路诚公证
处各自立有一份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
周自德、阎玉枝将他们夫妻共有的房屋：
位于包头市民馨家园七区 25 栋四单元
211号，建筑面积：67.94平方米，在他们死
亡后留给周建和。现周自德已于 2022 年
1 月 9 日死亡，阎玉枝已于 2025 年 2 月 3
日死亡，我处受理此遗嘱继承公证申请
后，特向被继承人周自德、阎玉枝的所有
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发出公告，请持
有与周自德、阎玉枝的公证遗嘱相对抗
的其他遗嘱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
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处提交该遗
嘱，如在期限内未向我处提交，公告期限
届满，我处将为周建和出具遗嘱继承公
证书。

包头市方正公证处
2026年2月4日

■ 仲裁公告

侯 东 华 （ 身 份 证 号
150105197811089013）：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新家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关于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呼仲案
字［2021］第704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你应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
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人：李莹，
联系电话：0471-4614887）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6年2月4日

■ 仲裁送达公告

武飞云：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受理的申请人祁建忠（以下简称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武飞云之间关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2025）鄂仲字0199号）］，现依法
向被申请人武飞云公告送达变更仲裁请求
应裁通知书、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举证质证认证表、答辩书等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2026年3月6日）。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2026年3月21日），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2026年3
月 23 日）8：40 分在本会仲裁庭（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仲裁大厦五楼第一仲
裁庭）不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

首席仲裁员：武海军
仲裁员：宋青山
仲裁员：吕海峰

2026年2月4日

■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6年
2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拍卖以下标的：废蓄
电池 13 吨、废钢铁 18 吨、废铁 50 吨、废铝
7.6吨、废紫铜3.7吨、废黄铜2.3吨、废含铁
橡胶 9 吨、废轻薄废钢 1 吨，报废灭火器
1980个、报废电脑150台，详见明细。 以上
所有标的最终数量均以成交后提货时实际
过磅为准，成交价含13%税。

说明：1、本次拍卖所有标的均以存放
现场现状为准，有意竞买者在参拍前需认
真查验标的实物及相关手续，成交后拍卖
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2、竞买人办理网
上报名手续时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须有废旧物资、废金属、废钢铁回收
等经营业务）、银行开户许可证、法人授权
委托书、有效身份证件、无行贿犯罪查询记
录证明、在商务部统一业务平台完成再生
资源企业备案及全额参拍保证金；废旧蓄

电池标段还需提供《内蒙古自治区级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换证有效期在三个月以
上）、核准经营类别为（900-052-31）、废铅
蓄电池及废铅蓄电池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
铅板、废铅膏和酸液，核准经营方式需具备
收集和贮存资质，需提供运输、贮存、处理
承诺的证明材料。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
需持上述资质原件来我公司签订《拍卖成
交确认书》，并与委托方办理提货事宜，所
涉及的装卸费、运费、中拍平台软件使用费
等相关费用及提货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
责任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4、展示及报名
日期从即日起至2026年2月10日12时止；
报名联系电话：18604715785；联系人：霍女
士。

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2月4日

■ 拍卖公告

接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6年2月11
日上午 10 时在天正温泉公馆二楼我公司
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拍卖标的物明
细请关注我公司微信公众号）：

1、古 玩 玉 器 、实 木 家 具 ，参 考 价
589283元。

2、临河区解放办解放西街北侧房地
产，现状用途商业，总建筑面积 3203.77 平
方米，土地用途：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类
型：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2345.5平方米，
参考价17316377元。

拍卖标的说明：
1、拍卖标的以物品现状为准进行竞

拍；竞买人在拍卖前应自行对标的进行看
样、鉴别、咨询，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
人一旦参与竞拍，即视为对本次拍卖标的
现状已全面了解清楚，并接受标的一切现
状（包括但不限于缺陷、瑕疵等）。委托人、
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真伪、品质、缺陷、瑕疵、
完整性安全等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2、拍卖标的物成交后，由委托人移交
买受人，房屋建筑面积及土地使用面积均
以委托方提供的实际测绘为准，拍卖标的
物如变更、产权过户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全

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报名须知：
竞买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法人携带

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法人
授权委托书、竞买保证金转账凭单，联系我
公司工作人员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
竞买保证金。

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
卖会前一日17时止。

保证金额及汇入账号信息：
户名：内蒙古宇恒泰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开源路今日尊府支行
账号：15050167663700000608
咨询电话：13500688567 13015286110

内蒙古宇恒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2月4日

■ 遗失声明

武川县雲隆农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50125MA0N2R3U7X，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朵荔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150203MACK5JG59P，公章丢失，声明作
废。

本 人 冯 瑞 兴 （ 身 份 证 号
152628199010153014）、李陈露（身份证号
15262819890414522X）购买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桃花岛小区四号楼一单元2202室，遗
失2份交款收据：超平米补款收据，收据号
0045830，补款金额3263元，开票时间2018
年3月27日；首付款收据，金额139513元，
收据号0123578，开票时间：2013年12月25
日，收款单位为内蒙古远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声明作废。

温 定 生 （ 身 份 证 号 ：
150122195308294017）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登记簿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簿代码：150122103217000074J，承包地确权
（合同）总面积：54.54，声明作废。

2026年2月4日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